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213 期

黑龙江高教研究
Heilongjiang Researches on Higher Education

No． 1，2012
Serial No． 213

收稿日期:2011 － 11 － 22
作者简介:王秀丽，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职业教育等方面的

研究。

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

王秀丽
( 北京大学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要: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态、调整与完善是各国大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部分。在中国

构建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际，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时起，大学治理模式之一的“教授治校”被不断重

提。部分学者担心，大学法人化，将加强行政权力的地位，降低校务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学术事务的有效开展，侵犯学术自由。
梳理“教授治校”的起源与发展变革，实现共同治理是现代高校治理模式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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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改变，其

治理模式也随着功能的改变而不断变化。从早期大

学中的“学生治理”历经中世纪形成并盛行久远的

“教授治校”，最终形成现代大学的“共同治理”，是

大学对其所处时代与身陷其中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权

变性适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教授治校的起源与发展

教授治校始自欧洲中世纪，是继学生治校之后

发展起来的大学治理模式。1088 年，欧洲诞生了第

一所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该校成立之

初，由于学生大多为成熟的神职人员或世俗的统治

阶层，因此，校长和教授的聘任权一开始由学生掌

控，学校的管理模式采行“学生治校”。12 世纪，巴

黎大学成立，为了与教会的神权和世俗的王权抗衡，

维护自身利益，巴黎大学的教师率先仿效中世纪城

市手工业者采用自治管理方式与教会的本尼迪科特

修道院制度，成立了以大学教师为主导的“学者行

会”( 涂尔干，2003) 。通过“学者行会”，巴黎大学在

神学、法学、医学以及文学各个学院建立了由本院所

有成员构成的协商性团体，共同决定和处理其内部

事务，包括学术发展政策的制定、校长的遴选、学生

的选择、课程的设立、教师的延聘等，形成了西方大

学“教授治校”的原型，其理念取自“学术自由”。
13 世纪后期，尽管巴黎大学教授治校的基本模

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理念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普遍

管理模式的主旨。将学术自主权崇奉为学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的高校管理模式与观念漂洋过海，流传到

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并分别以“教职员全体会议”与

“评议院”的形式体现。然而“教授治校”这一治理

大学的模式与学术自由的理念却在德国得到了充分

的展现与发展，其载体主要是讲座制。
19 世纪中叶，统一不久的德意志将大学作为国

家建设的重要武器，高等教育因而得到了政府提供

的大量资源，承担了以国家发展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科学研究责任，并且在确立新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形

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改革后的德国大学建

立了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制度，并以此作为办学

的重点，科学研究首次成为大学职能的组成部分，功

能的转变要求大学重新组织“学术等级”( Altbach，

2003) 。普鲁士教育部部长组建了柏林大学，从其

特有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出发，将研究引入大学，与自

由结合，建构了“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的理念。
为了保障教授与学生的自由，德国大学建立了基本

的教学研究制度———讲座制。教授治校模式及其优

势就在“讲座制”中得到充分展示，一度成为许多国

家模仿的榜样。
以教授为核心的讲座制使得教授们集研究与教

学于一身，教授在大学内部享有很高的学术和行政

管理权力。大学教授也是讲座唯一的教授和负责

人，拥有很大的权限。这种制度有效地促进大学的

科学研究，保证教授个人和研究群体的教学与研究

自由。
讲座制中教授的权威与中世纪学者行会中师傅

的绝对地位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不但继承了中世纪

大学教授治校的传统，更具有深远意义。它表现出



鲜明的个人治理，教授不仅拥有领导研究所、设置课

程、组织考试和自主进行研究的权力，而且直接从政

府那里获得研究资金与设备，完全拥有资金的直接

支配权。德国大学教授具有崇高的地位，大学在开

始建立时，其学术自由的重要性便根深蒂固，19 世

纪的德国因此诞生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包

括历史学家兰克( Leopold von Ranke，1795 ～ 1886) 、
哲学家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1818 ～ 1883 ) 、政
治家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1915 ～ 1898 ) 、化学

家李比希 ( Justus von Liebig，1803 ～ 1873 ) ( McClel-
land，2008) 。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是对一定时代的适应，讲座

制也不例外。Vught( 1994 ) 指出欧洲大陆高等教育

权力分配方式的原则是权力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的

下层，即学术专业人员这个层次，而有关程式事宜的

决定权则是在教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这种趋势导

致了传统院校在行政能力上的薄弱，这在院校推行

决策时尤其体现出来，引发诸如浪费时间、涉及大量

教师和行政人员、常常导致妥协，无法对环境危机及

时反应等问题。
讲座制的衰微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讲座制让

现代化的大学教授负担过重，学者认为讲座制管理

只适用于小规模的大学，况且，讲座教授们间各自为

政，并不利于整体资源的共享和科学高效的决策; 第

二，讲座教授的权力过于集中，有悖于民主，在各自

的研究所内，教授享有绝对权力，其他人员没有参与

权; 第三，讲座制使政府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减

少到最低限度，缺乏必要的监督。
尽管讲座制度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也不能因

此否定教授在专业的职位上所应被人尊重和享有的

权利，否则，教授也不能脱离框架进行学术创新研

究，而大学组织存在的理由———纯粹的讨论学术的

场域，也将不复存在，诚如克拉克所言: “虽然个人

化的权力总是具有被滥用的可能，但是，没有这种权

力，高等教育系统显然不能有效地运转，因为它保证

个人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
德国大学在纳粹时期其自主权遭遇了严重的破

坏，教授大批流亡，重创之下失去了昔日在科学上的

卓越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学的发展变化与其

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二、教授治校向共同治理的转变

世界学术中心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西进而迁

移，曾经留德的美国学者带回国的不仅有德国大学

学术研究的精神，还移植了大学的管理模式，并在其

后的运作与适应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在争论与改

革中逐渐形成了“共同治理”的大学管理模式。
美国的大学，无论是州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

是以董事会作为最高的法定权力机构，董事会的职

权广泛，包括所有教职员的任用、基金使用、学位授

予与学校组织规程、管理规则都必须经过董事会决

定或董事会授权的机构决定———这是美国大学的特

征。
在董事会广泛职权的环境下，维护教授拥有自

由的具体行动，当数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学者 Ely
争取自身荣誉的运动获得确立。Ely 早年留学德国

海德堡大学，1881 年回国执教政治经济学于霍普金

斯大学。由于他的努力，让许多社会科学与美国人

的生活紧密配合。然而，1890 年代后期美国经济不

景气，许多人开始质疑当时盛行的经济观念，将经济

萧条归咎于 Ely 等自由派学者言论煽动的群众罢

工，并向法院控告，要求他们为此负责。经过审查

后，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无罪判决，这被认为提升了美

国教授拥有的学术自由。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受阻，社会

矛盾增多，多重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冲突理论”①。
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受到“越战”与“民权运动”刺激，

校园暴力事件层出，维护大学校园的安宁成为大学

的最紧急的要务。大学管理也受到冲突论思想的影

响，在整体策略上，建立等级制度，包括角色分离

( 各司其职) 、职能分离( 不同单位不同职能) 、中间

职位( 缓冲角色) 等。
1966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 AAUP) 、美国教

育委 员 会 (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简 称

ACE) 和美国大学董事会协会( Association of Gover-
ning Board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简称 AGB) 三

家发表联合声明( Joint Statement) ，明确了“教师和

行政 部 门 基 于 双 方 的 权 力 和 决 策 责 任 分 工”
( AAUP，1996) 。其精神被认为是 20 世纪美国大学

管理决策的原则、美国大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一

般被理解为大学校务董事会、行政管理部门、教师、
学生等大学各类成员共同参与大学治理。

1975 ～ 1985 年，大学校园管理的话题沉寂下

来，校园管理似乎获得完美解决，教授也满意于他们

的治理成果，这其中，社会背景起到的作用不容忽

视: 当时正逢美国经济繁荣，大学财源充足，校园里

的每一个分子都情富意足。1980 年代末期，美国经

济再度衰退，大学生人数下降，经费锐减，使得负担

公立大学 60% 经费的州政府要求大学实施绩效管

理。这种压力使得教授深感威胁，并发现其对校务

的决策权力正在减弱，因此纷纷要求校方重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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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校方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以厘清彼此间该扮

演的角色和权责的轻重②。
1990 年 4 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对《联合声明》

的原始文本做了局部修改，该声明开篇即说: “以下

声明指引董事会成员、行政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

其他人员，使其相信美国大学已进入提倡各大学组

成成员适当分担责任的阶段。”由此，“共同治理”作

为大学的治理模式已然进入新阶段。
伴随着人们不断增长的对高等教育需求，高等

教育的规模迅速拓展，对公共财政的依赖也随之增

强，社 会 服 务 作 为 大 学 的 一 项 功 能 被 要 求。G．
Rhoades 使用“学院资本主义”形容美国现代学院内

的商业竞争文化，高等教育研究被纳入全球商业竞

争体系中，强调行政运作效能的“中央集权学院管

理模式”( Central academic managers model) ，讲学工

作被迫透过科学包装与传输，成为随时可取的定型

化知识商品; 校长自诩为企业 CEO，教师为知识销

售者; 创造与开拓外部资源的能力，获得政府或企业

的赞助等逐渐侵蚀了“教授治校”的存在基础，各国

政府和公众要求大学对经费的使用方式和绩效作出

解释。因此，各国政府及社会都加强了对大学的渗

透与控制。而随着大学规模逐渐庞大，功能也愈趋

复杂，学科专业的分化和数目的增加，使得过去单靠

学术人员进行管理的状况已难以为继，高等学校的

行政出现专业化趋势，行政管理人员对大学的必要

性日益增强。所谓的教授治校已不复存在。

三、走向共同治理

由于诸多原因，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受到

了不同程度的分割与规范，过去纯粹的“教授治校”
逐渐演化为由大学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共同

治理”。
共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其涵盖所有

正式制度和规则，同时也包含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

排，所欲呈现的是一套政策参与者都能接受的运作

模式。与以往的管理模式相比，共同治理更加注重

协调，而不是控制，主张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共同

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大学的“共同治理”是在大

学内部的权责分配与决策过程，大学的管理机构应

该为大学设定政策和目标，并赋予相关人员权责，形

成达成目标和推行政策的运作机制，建立完善的治

理结构，以利于大学内部的决策者识别、评估和管理

可能的风险，在适宜的治理途径下，发展完善的制度

不仅能更好地服务大学内部成员，而且也能更好地

服务于大学外部的利益相关者。
大学共同治理的实质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

参与 大 学 重 大 事 务 决 策 的 结 构 和 过 程”( Gayle，

2003) ，是各种决策权力在各个主体之间的配置与

行使，包括权力分配结构与权力行使过程两个相互

匹配的方面。换言之，大学治理结构形式上体现为

一种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实质是大学决

策权力的制度安排问题，既表现为大学内部权力的

分配、协调与行使的制度，也表现为大学与外部环

境，如政府和社会等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相互作用的

规则。
学者多将大学的权力类型归结为学术权力和行

政权力两大类型，对这两种权力的性质、价值取向、
运行方式和主客体关系的界定也一直是学者们探讨

的重点，但迄今学术界还远远没达成共识，有些观点

则大相径庭。也许这也正是大学管理中“教授治

校”与“行政化”长期争论的原因。
大学治理结构的形态、调整与完善是各国大学

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

心部分。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国际化，其内外

环境遭遇巨变，使得发展一个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

大学治理结构就显得迫切。自共同治理由美国倡导

后，1990 年代开始，欧美国家在高等教育治理领域

开展了一场治理变革的浪潮。这场变革汲取 1970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领域兴起的冲突理论和交换理

论中的社会治理思想。由于世界重要的研究型大学

多发展于美国，其成就举世共睹，因此其倡导的共同

治理模式便成为大学治理的主流，成为各国大学效

仿的对象。

四、环境的变迁与大学治理模式变革

总之，大学治理模式的逐渐演变与改革，是学校

适应变动不居的校内外环境压力的结果。
在经济上，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沉浮，使得学校董事会与大学经费来源的关

系愈加密切，这在美国高等学校最为明显，教授由董

事会直接聘任，因此，如果董事会没有认同大学设立

的理念宗旨，理解学术自由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大

学教授就很难施展其研究才华，这就使得教授团体

( Faculty Boards) 与董事会之间展开了对大学教育

主导权的争夺。经过多轮“交锋”后，董事会与教授

共同将 大 学 事 务 管 理 分 为 两 个 部 分 ( 内 部 控 制

权———指学生之训育及教学问题，由教授团负责，现

在称为大学教务权; 外部控制权———政策制定、经费

支配等，由董事会享有，现在称为大学行政权) ，从

而使大学的治理走向职能分离、各司其职的共同治

理。
在政治上，虽然学者们多反对政治因素干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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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的自主权力，认为教授对政府的关系应与公

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有所不同; 也有学者认为情形危

及的形势下，政治是可以使学术自由受到限制的。
1920 年代美国因经济萧条、劳动运动兴起，在当时

加入或赞成工会者，会被解聘，到 1930 年代，对资本

自由主义的反抗造成对共产主义的莫大恐慌，因此，

教授只要稍微具有开明思想者，就会被视为共产党

或其同伴。19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持续

的国际冷战氛围要求各行各业，包括教育，都必须效

忠于国家。教育变成举国事业后，政府介入教育活

动的色彩愈来愈浓，政治控制教育的趋势也越来越

明显，政权逐渐成为左右教育的力量。
克拉克对大学决策过程的跨国研究表明: 几乎

在所有国家，决策的权力都从较低的层次移向较高

的层次，显见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虽然许多

最初的工作仍然在基层进行，但实际决策的节点却

在上移。同时，具体决策和实施却有一种相反的下

移趋势，决策过程正日益正规化。其他关于大学决

策方面的变革还包括初级教学人员的参与、学生作

用的变化、决策过程中社会其他成员的介入。
除了影响大学治理的外部可能性因素，内部性

的因素，如来自学术人员之间的争执，也会加速教授

治校效率的低落。有些学者认为“教授治校”管理

的改变也应该向“协商”模式转变( Dearlove，2002) 。
Moodie 等也认为学术人员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展到

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高等教育体系从

精英模式发展到大众化时，大学自主减少、外部审查

变多，因此，大学的独立自主权因为大众化和市场化

等各种因素而显得无以为继。大学不再是单纯由国

家资助、财源充足的自治机构，学术人员也不能够再

以学院式的民主方式管理自己，这破除了教授治校

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从 1992 年以后的高等教育

管理模式中，可以发现，教授至高无上的学术权力已

经不再完整地存在了，在各种环境的压力与机遇的

际会下，适应不断转变的高等教育功能的要求，高校

的管理模式走向了共同治理。

注释:

① 社会冲突理论以科塞、达伦多夫为代表，重点研究社

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理

论的反思和对立物理论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的是社

会的稳定与整合，代表社会学的保守派，社会冲突理论强调

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代表为社会学

激进派。该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流行于美国和西欧

国家，在西方社会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渗透到各分支学科的

经验研究中，对当代社会治理也有重大的影响。
② Harper 认为，关于教授与学校以及董事会间的职权，

在有关教育方面的变革与改变，应全权由教授决定; 经费之

处理则交由董事会决定。而且重申 1899 年的《大学大会决

议案( Congregation of the university) 》: 认同教授享有充分自

由可以发表各种意见，但大学教授发表意见，仅代表他自己，

不代表大学本身。康奈尔大学首任校长 Andrew D． White 首

先提醒各界对教授的权力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以尊重学术研

究自由为宗旨，排除政治与教会的诋毁; 其次，认为大学教育

要上轨道，必须做到教授之间能够不争吵，因此，和谐与协调

是最主要的原则。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 Daniel C． Gil-
man 对教授职权的看法是: 董事会应充分授权给校长，校长

又授权给系主任，系主任拥有最大限度的发展自由，教授则

具有完全的教学及研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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